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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2020 年春季学期防控疫情期间研究生 

网络课程基本要求 
 

为平稳开展 2020 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教育教学活动，根

据教育部、上海市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整体部署，研究生院

制定了防控疫情期间研究生网络课程教学的工作方案，并提

出如下基本要求。  

一、网络课程教学安排 

1、研究生网络课程的开设范围是春季学期课程表中除

体育、实习实践、实验课程之外的全部课程。 

2、研究生网络课程教学由各开课单位组织授课教师实

施，基本工作内容包括：教师提前上传课件、电子化教材及

参考资料等教学资源至网络平台，研究生登录平台访问课程

资源开展学习，教师在课表规定的授课时间通过平台在线指

导答疑，师生以 eLearning/微信群/腾讯会议等方式开展教学

互动，教师布置学习任务和作业等。不建议普遍采用网络直

播课的形式。 

3、教师开展网络教学，推荐选用教育部、学校认可的

在线课程资源，也可以采用云平台上传 PPT 录语音录屏、讲

课视频供研究生下载学习。网络教学载体采用校内 eLearning

基础教学平台和阿里、华为、腾讯、超星等平台混合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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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教师需要安排实体教室录制讲课视频，可通过所属开课单

位向学校申请。 

4、以文献阅读讨论为主要授课内容的课程，授课教师

经开课单位审核同意并在研究生院备案之后，可适当调整课

程教学大纲、作业安排及考核方式。授课教师可借助

eLearning/微信群/腾讯会议等方式，采用安排文献目录、加

强文献导读、增设随堂考核、增加师生/研究生分组研讨等方

式开展网络教学。 

5、政治、第一外国语等开设平行班的课程，由开课单

位组织网络授课效果好的教师统一录制课程视频，按教学班

级组织授课教师完成学习辅导、课程讨论、作业批改等教学

环节。 

6、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课程教学活动，可由相关开课单

位依据原定安排和疫情变化对教学计划进行适当调整，报研

究生院备案后实施。 

7、因不可抗拒因素无法进行网络教学的理论课程，经

学校批准可在研究生返校入学后安排集中补课，或调整至下

一学年上课。 

二、网络课程教学中的责任 

1、各开课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，充分发挥教学管理主

体作用，加强对授课教师、授课内容的指导管理，把好课程

的政治关、质量关，及时汇总、上报、公开课程教学教务信

息，督促师生自觉遵守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相关规定，做好

网络课程教学资料的备份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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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各开课单位应做好研究生教学调整的管理工作。授

课教师如在本要求规定范围内需要调整教学大纲及授课时

间、方式，各单位应及时完成受理、审核以及向研究生院的

报送备案等工作，确保研究生教学相关工作的有机衔接、平

稳展开。 

3、各开课单位应安排专人做好网络课程的协调及辅助

等工作，可采用动员学生助教或学生志愿者等方式，协助授

课教师完成网络课程的录制、上传及师生互动等教学过程。 

4、授课教师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实施网络课程教学。

授课内容应紧密围绕教学大纲，充分利用网络教学优势，将

高质量的课程教学内容与信息技术相融合，保证教学质量。 

5、研究生应按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开展网络课程学习，

将课程教学资源下载后进行预习、复习，并做好笔记，记

录问题，积极参加课堂线上答疑讨论。研究生对各课程网络

教学资源的使用仅限于本人学习，不得自行将网络教学资源

用于商业用途、或扩散至外部网络。 

6、学校将形成网络课程质量保障的指导意见，组织实

施对网络教学工作的检查评估。对教学质量高、效果好、推

广性强的网络课程，将给予后续支持，并在研究生教育成果

奖评审中优先推荐，推动网络课程教学高质量发展。 

三、网络课程教学的相关准备工作 

1、学校已启动针对春季学期研究生课程授课教师的网

络教学培训，开展对教师网络课程开设类型、研究生网络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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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状况的调查，为实施研究生课程网络教学提供咨询和技术

支持。网络直播教学由学校统一审批，从严把握。 

2、各开课单位应依据学校要求，制定并报送本单位网

络课程教学实施方案。尽快梳理春季学期研究生授课教师的

授课时间、方式等信息，摸排需调整的课程情况，于 2 月 18

日中午 12:00 之前在系统内完成排课数据校对工作。相关开

课信息经开课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（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）

和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汇总课程代码、课程名称、授课

教师、授课方式、授课时间、调整安排等信息，于 2 月 21

日中午 12:00 之前将实施方案和汇总表报送至研究生院或医

学研究生院。实施方案和汇总表应包含本学期确认开设的每

一门课程，特别要明确每门课程的授课方式。只能依靠实体

教室等资源开展教学活动、确实难以采用网络方式授课的课

程，请在报送的信息表中特别注明。 

3、各开课单位应在充分理解学校网络课程教学要求的

基础上，面向师生做好宣传、解释、答疑工作。教学管理人

员应参加在线指导答疑组织，在线巡视教学进展情况。 

 

 

 

研究生院 

医学研究生院 

2020 年 2 月 14 日 
 


